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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2325－2328 号

申请人：吴小兵，男，汉族，1974 年 9 月 1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江苏省仪征市。

申请人：李名贵，男，汉族，1971 年 5 月 2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江苏省仪征市。

申请人：李忠山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10 月 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江苏省仪征市。

申请人：周国霞，女，汉族，1971 年 5 月 1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江苏省仪征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浩，男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龚艺茼，女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

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广东南美大酒店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

区滨江西路海鸣街 16 号 1-6 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孙河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杨满玉，女，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旖，女，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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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吴小兵、李名贵、李忠山、周国霞与被申请人广东

南美大酒店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劳

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吴小

兵、李名贵、李忠山及 4 名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浩和被

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满玉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4 名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

下仲裁请求：一、确认 4 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07 年 11 月 6

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 4

名申请人2019年 1月1日至2021年8月17日未休年休假工资，

其中吴小兵为 25980.69 元、李名贵为 23497.93 元、李忠山为

27150.35 元、周国霞 24761.38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与 4 名申请人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

达成商务合作关系，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，由申请人向我单位

缴纳保证金及管理费，我单位提供场地及客户，与申请人进行

分成，双方按此协议履行了 6 年。后应政府税务部门要求，我

单位与 4 名申请人于 2016 年 8 月 1 日签订劳动合同，即日起正

式建立劳动关系，其中周国霞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达到退休年

龄，从 2021 年 5 月 16 日起双方属于劳务返聘关系。因此，我

单位仅确认与吴小兵、李名贵、李忠山在 2016 年 8 月 1 日至

2021 年 8 月 17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与周国霞在 2016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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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我单位每年春节假期均长

于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期，当中包含安排员工休的年休假，该惯

例从我单位成立至今延续，申请人从未提出异议，且 2020 年受

疫情影响，我单位曾停工 4 个月，亦有支付申请人工资，故 4

名申请人 2019 年、2020 年的年休假已全部休完，2021 年尚未

完结，申请人仍在职工作，申请人请求 2021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，

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。另，申请人多次拒绝与我单位续签劳动

合同，我单位当庭送达续签通知，申请人应当在 9 月 30 日前办

理续签手续，否则我单位将按相关规定终止劳动关系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4 名申请人均系被申请人的

搓澡工，2010 年 12 月 15 日各自与被申请人签署了《推拿按摩

项目合作协议》，四份协议格式内容基本一致，均约定：被申

请人为合作项目提供场地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统一调配下为客

户提供推拿按摩服务项目，被申请人负责合作项目营业的收银

工作，申请人须服从被申请人在运营模式、管理理念、企业形

象、经营行为以及服务体系方面的统一管理，接受被申请人的

监督管理并严格执行被申请人的项目管理流程，不得擅自为客

户提供除推拿按摩外的其他服务项目，申请人须遵守《推拿按

摩项目合作管理细则》，向被申请人交纳履约保证金 500 元，

每月支付被申请人管理费 50 元，申请人按 18 元/客/钟提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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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10 天为一个经营结算周期，每月 1 日、16 日支付前一周期

的服务分成。申、被双方确认，报酬结算支付周期一开始为 10

天/次，之后调整为半个月/次，最后调整为 1 个月/次，申请人

按部门排班表上班，请休假需告知部门经理。2016 年 8 月 1 日

被申请人与 4 名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。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本

案开庭，4 名申请人仍在职工作。另，4 名申请人主张健康证统

计表记录的起始时间 2007 年 11 月 6 日即其与被申请人建立劳

动关系的时间。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提供原件且该证据无关联

指向为由对健康证统计表及申请人主张的劳动关系建立时间不

予确认。本委认为，劳动关系系存在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以劳动

力给付及支付相应对价的劳动报酬为内容的特殊民事法律关

系，故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系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以双方之间

实际履行的权利义务作为判定标准。虽然本案双方签订名为合

作协议的合同，但协议约定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合作项目提供指

定场地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统一调配下为客户提供项目服务，

须服从被申请人在运营模式、管理理念、企业形象、经营行为

以及服务体系方式的统一管理，接受被申请人的监督管理并严

格执行被申请人的项目管理流程，须遵守《推拿按摩项目合作

管理细则》。结合实际履行过程中，被申请人对报酬结算支付

周期先后调整，与合作协议约定不相符，申请人在提供劳动过

程中亦须受被申请人的管理和约束，双方具有一定程度的管理

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性。况且，申请人工作的内容系接受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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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，提供的劳动亦系被申请人业务的组

成部分，符合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规

定劳动关系成立之情形，申、被双方实际享有和履行的权利义

务具备劳动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内容，故本委认定 4 名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健康

证的起始时间不足以推定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，鉴于申请

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在2010年 12月 15日前已对

其进行劳动用工并支付劳动报酬，故 4 名申请人请求确认与被

申请人2007年11月 6日起至2010年 12月14日存在劳动关系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申请人周国霞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达到法定退

休年龄，其请求 2021 年 5 月 16 日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与被申

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本委亦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本委确认申请人

吴小兵、李名贵、李忠山与被申请人在 2010 年 12 月 15 日至

2021 年 8 月 1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，确认申请人周国霞与被

申请人在 2010 年 12月 15日至 2021 年 5月 15日止存在劳动关

系。

二、关于 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

申、被双方确认，年休假不可以跨年度休假，2020 年受新冠疫

情影响，被申请人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5 月 4 日期间

停工停产。申请人主张其平时休息需请假，没有上钟则没有收

入，其未曾休年休假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申

请人每周例休 1 天，并向本委提供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春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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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假通知、2020 年和 2021 年关于疫情停工停产通知，拟证明

其单位一直实行员工年休假在春节延长假期休假的惯例，以及

停工期间优先清算年休假等，据此主张申请人已休完年休假，

且申请人从未对上述休假惯例提出异议，申请人就既往未休年

休假工资的主张已超过时效。申请人对上述通知均不予认可，

主张通知系被申请人应本案仲裁而制作的。双方均未对 4 名申

请人 2020 年年度月平均工资数额进行主张。另查，2020 年 8

月至 2021 年 7 月 4 名申请人工资总收入分别如下：吴小兵为

98607.5 元、李名贵为 99828.03 元、李忠山为 89067.03 元、

周国霞为 122954.91 元，上述收入已扣除管理费 50 元/月及工

会费 10 元/月。本委认为，未休年休假工资并非劳动报酬，适

用一年仲裁时效规定，在不允许跨年度休假的情况下，用人单

位未能在当年度安排员工休年休假的，员工就当年度未休年休

假工资的权利主张时效期间应从次年的 1 月 1 日起计算。现被

申请人提出时效抗辩意见，鉴于申请人未就 2019 年未休年休假

工资的权利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

形，故申请人请求 2019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，已超过申请仲裁的

一年时效期间，本委不予支持。4 名申请人仍在职工作，且 2021

年度尚未完结，申请人请求 2021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，缺乏法律

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年休假的休假或待遇结算与员工切身利

益相关，被申请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已将 2020 年的春节放假、

疫情停工等通知送达申请人且按法定标准计算并支付申请人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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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假工资，故被申请人的上述通知不足以证明申请人已休 2020

年年休假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被申

请人应当支付 4 名申请人 2020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。又，依据前

述查明所认定劳动关系期间，2020 年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

满 10 年，且申请人未提供其他累计工作年限的相关证据，故 4

名申请人 2020 年应享受年休假天数为 5 天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

支付 4 名申请人 2020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，其中吴小兵为 2782.3

元[（98607.5 元+60 元/月×12 个月）÷12 个月÷（21.75 天

+4 天×200%）×5 天×200%]、李名贵为 2816.5 元[（99828.03

元+60 元/月×12 个月）÷12 个月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

×5 天×200%]、李忠山为 2515 元[（89067.03 元+60 元/月×

12 个月）÷12 个月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5 天×200%]、

周国霞为 3464.3 元[（122954.91 元+60 元/月×12 个月）÷12

个月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5 天×200%]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五条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

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，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三条，《企

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5]12 号）第一条之规定，本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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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吴小兵、李名贵、李忠山与被申请人在 2010

年 1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，确认申

请人周国霞与被申请人在 2010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5 月 15

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分别向 4 名申

请人一次性支付 2020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，其中吴小兵为 2782.3

元、李名贵为 2816.5 元、李忠山为 2515 元、周国霞为 3464.3

元。

4 名申请人的仲裁裁决均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

裁裁决的，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

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

力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

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

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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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苏莉

二○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

书 记 员 李梓铭


